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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九條 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。 

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，

其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。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6 月 2 0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7 0 0 0 6 5 6 5 1 號 

茲增訂植物防疫檢疫法第二十五條之二條文；並修正第十四條、第十五

條、第十六條之一、第十七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四條、第二十五條及

第二十八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

植物防疫檢疫法增訂第二十五條之二條文；並修正第十四條、

第十五條、第十六條之一、第十七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四條、

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20日公布 

第 十 四 條  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據有害生物疫情及危害風險，就檢

疫物之輸入，公告檢疫規定，採取下列檢疫措施： 

一、禁止輸入。 

二、依檢疫條件管理。 

三、隔離檢疫。 

前項檢疫規定包括檢疫物、有害生物種類、特定國家或

地區、檢疫條件、採取之措施方式與內容及其他相關事項。 

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營事業機構、學校、法人或依法

設立登記之團體，為供實驗、研究、教學、依法寄存或展

覽之目的，得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，輸入、分讓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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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項第一款禁止輸入之檢疫物；其輸入、分讓使用之申

請程序、申報、安全管制措施、處理方式、使用紀錄、報

告或著作之製作與保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

主管機關定之。 

具繁殖力之檢疫物未有自該輸出國家、地區輸入之紀

錄者，輸出國、輸入人或其代理人應先檢附風險評估所需相

關資料，經植物檢疫機關核准後，始得輸入。風險評估期間，

植物檢疫機關得要求輸出國或由輸入人或其代理人洽輸出

國植物檢疫機關提供補充資料，或派員前往輸出國查證確

認；查證所需費用由輸出國或輸入人負擔，並依相關法令規

定辦理。風險評估之申請方式、所需文件、資料、實施方法

及程序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輸入第一項第三款應施隔離檢疫之檢疫物，其隔離檢

疫之申請程序、隔離作業程序、隔離圃場之設置條件及其他

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十 五 條   下列物品，不得輸入： 

一、有害生物。 

二、用於防治有害生物之天敵、拮抗生物或競爭性生

物及其他生物體之生物防治體。但經中央主管機

關評估確認無疫病蟲害風險者，或依農藥管理法

核准輸入之微生物製劑，不在此限。 

三、土壤。 

四、附著土壤之植物、植物產品或其他物品。 

五、前四款物品所使用之包裝、容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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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營事業機構、學校、法人或依法設

立登記之團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核

准輸入前項物品： 

一、供實驗、研究、教學或展覽之用。 

二、依法寄存前項第一款、第二款物品。 

三、以前項第一款、第二款物品為原料，產製不具傳

播有害生物風險之物品。 

四、以通過中央主管機關風險評估之前項第一款授粉

昆蟲或前項第二款生物防治體供田間授粉或生物

防治。 

五、符合其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特定目的。 

依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輸入之物品，為供實驗、研

究、教學、依法寄存或展覽之目的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，

得分讓使用。 

第二項輸入及前項分讓使用之申請程序、申報、安全管

制措施、處理方式、風險評估方式、使用紀錄、報告或著作

之製作與保存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
定之。 

第十六條之一  輸入植物或植物產品，途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

第一項規定公告禁止輸入或依檢疫條件管理之特定國家、

地區卸貨轉運者，應經植物檢疫機關核准；未經核准者，植

物檢疫機關得為必要之處置。 

第 十 七 條   輸入檢疫物，應於到達港、站時，由輸入人或其代理人

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；未經完成檢疫，輸入人或其代理

人不得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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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客或服務於車、船、航空器人員攜帶檢疫物，應於入

境時申請檢疫。 

檢疫物不得以郵寄方式輸入；其以郵寄方式輸入者，應

予退運或銷燬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在此限： 

一、植物檢疫機關依第十六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公告免

繳驗檢疫證明書。 

二、收件人事先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並經核准輸入。 

依前項但書規定郵寄輸入之檢疫物，其包裝上應明顯

標示內容物名稱，並由郵政機構配合植物檢疫機關通知收

件人向該機關申請檢疫；收件人接獲無檢疫合格證明文件

郵包時，應即向植物檢疫機關申請檢疫。 

國外之檢疫物非以輸入為目的而進儲自由貿易港區

者，檢疫之申請方式及應檢附文件，得予簡化；其辦法，

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十 九 條   輸入檢疫物經檢疫結果，證明有有害生物存在，植物

檢疫機關應通知輸入人或其代理人，限期將該檢疫物連同

其包裝、容器予以消毒、銷燬或退運。屆期未辦理或有緊

急處置必要時，由植物檢疫機關逕予處置；其費用由輸入

人負擔。 

前項有害生物以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

定公告或未確定存在我國之有害生物為限。 

第二十四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

下罰鍰： 

一、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讓售或遷移。 

二、違反第十條第一項之限制或禁止命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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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措施

之一。 

四、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或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，未

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而分讓使用檢疫物，或違反

依第十四條第三項或第十五條第四項所定辦法有

關申報、安全管制措施、處理方式、使用紀錄、

報告或著作之製作與保存之規定。 

五、違反依第十四條第五項所定辦法有關隔離作業程

序及隔離圃場設置條件之規定。 

六、輸入人或其代理人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未申

請檢疫，或未經完成檢疫而拆開包裝或擅自移動，

或收件人未依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向植物檢疫機

關申請檢疫。 

七、車、船、航空器之所有人或管理人違反第十九條

之二規定，將殘留之植物或植物產品攜帶著陸。 

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處罰者，其植物、植物產

品、有害生物、土壤及其包裝、容器、栽培介質，應限期

令其清除或銷燬；屆期不為者，得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代為清除或銷燬；其處理費用，由植物或植物產品

之所有人、管理人負擔。 

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處罰者，其檢疫物或物

品及其包裝、容器、栽培介質，有緊急處置必要時，植物檢

疫機關或其委託機構得逕為消毒、銷燬或其他處理；其處理

費用，由輸入人、使用人負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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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處罰者，其植物或植物產品，由植

物檢疫機關或其委託機構逕為銷燬處理；其處理費用，由所

有人、管理人負擔。 

第二十五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

罰鍰： 

一、無正當理由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植物防疫人員或檢

疫人員依第五條規定執行職務。 

二、違反第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，未依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之通知或公告進行防治。 

三、無正當理由未依第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通報疫情。 

四、無正當理由規避、妨礙或拒絕中央主管機關依第

九條第一項規定實施特定疫病蟲害檢查。 

五、植物或植物產品所有人或管理人未依中央主管機

關依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措施，實施共同

防治。 

六、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，運出未經檢查

或經檢查不合格之植物或植物產品。 

依前項第二款規定處罰者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
於必要時並得命其限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按次處罰。經

按次處罰仍未改善，且其疫病蟲害有擴散風險者，得由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代為防治，其防治費用，應由植物或

植物產品所有人或管理人負擔。 

第二十五條之二  未申請檢疫而應依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或前條規

定處罰，其情節輕微者，得減輕或免予處罰。 

前項情節輕微之認定及減免之標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
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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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條  本法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之第十

七條第三項、第四項、第二十四條第一項、第三項有關違

反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部分，自公布後一年施行外，自公

布日施行。 

總統令 
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6 月 2 0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7 0 0 0 6 5 6 8 1 號 

茲刪除政治獻金法第十六條條文；並修正第十二條、第十五條、第十八

條、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五條、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六條

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賴清德 

內政部部長 葉俊榮 

政治獻金法刪除第十六條條文；並修正第十二條、第十五條、

第十八條、第二十一條、第二十五條、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三

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7年 6月 20日公布 

第 十 二 條   擬參選人收受政治獻金期間，除重行選舉、補選及總統

解散立法院後辦理之立法委員選舉，自選舉公告發布之日

起至投票日前一日止外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 

一、總統、副總統擬參選人：自總統、副總統任期屆

滿前一年起，至次屆選舉投票日前一日止。 

二、區域及原住民立法委員擬參選人：自立法委員任

期屆滿前十個月起，至次屆選舉投票日前一日止。 

三、直轄市議員、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議員、縣（市）

長、鄉（鎮、市）長、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擬

參選人：自各該公職人員任期屆滿前八個月起，

至次屆選舉投票日前一日止。 


